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99号金融城1号楼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4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
4,146,674,296

71.59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柏青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5人，周柏青、夏维剑、江勇、张春彪、张永飞出席了会议，其他

7名董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江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6,048,218
比例（%）

99.9849

反对

票数

437,251
比例（%）

0.0105

弃权

票数

188,827
比例（%）

0.004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6,028,918
比例（%）

99.9844

反对

票数

444,251
比例（%）

0.0107

弃权

票数

201,127
比例（%）

0.0049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6,040,318
比例（%）

99.9847

反对

票数

445,151
比例（%）

0.0107

弃权

票数

188,827
比例（%）

0.0046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6,047,018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465,978
比例（%）

0.0112

弃权

票数

161,300
比例（%）

0.0040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34,861,651
比例（%）

99.7151

反对

票数

11,165,218
比例（%）

0.2692

弃权

票数

647,427
比例（%）

0.015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5,751,718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733,651
比例（%）

0.0176

弃权

票数

188,927
比例（%）

0.004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审计委员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评价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5,749,018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731,851
比例（%）

0.0176

弃权

票数

193,427
比例（%）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5,340,318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630,151
比例（%）

0.0151

弃权

票数

703,827
比例（%）

0.017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6,007,818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445,151
比例（%）

0.0107

弃权

票数

221,327
比例（%）

0.005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756,276
比例（%）

99.9476

反对

票数

729,871
比例（%）

0.0436

弃权

票数

145,527
比例（%）

0.0088
10.02议案名称：公司与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8,863,629
比例（%）

99.1964

反对

票数

14,914,938
比例（%）

0.7959

弃权

票数

143,927
比例（%）

0.0077
10.03议案名称：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8,830,825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439,271
比例（%）

0.0151

弃权

票数

138,627
比例（%）

0.0049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5,670,578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813,871
比例（%）

0.0196

弃权

票数

189,847
比例（%）

0.00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6

8

9

10.01

10.02

10.03

议 案 名
称

关 于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
案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决 定2026 年
中 期 利
润 分 配
事 项 的
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6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案

关 于2026 年
度 对 境
内 保 税
地 区 项
目 公 司
预 计 担
保 额 度
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
度 关 联
交 易 专
项报告》
的议案

公 司 与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关
联交易

公 司 与
江 苏 交
通 控 股
集 团 财
务 有 限
公 司 的
关 联 交
易

公 司 与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关
联交易

同意

票数

645,518,167

634,332,800

645,222,867.00

644,811,467.00

645,478,967.00

645,270,047.00

631,086,580.00

645,567,547.00

比例（%）

99.9029

98.1718

99.8572

99.7935

99.8968

99.8645

97.6694

99.9105

反对

票数

465,978

11,165,218

733,651.00

630,151.00

445,151.00

729,871.00

14,914,938.00

439,271.00

比例（%）

0.0721

1.7279

0.1135

0.0975

0.0688

0.1129

2.3082

0.0679

弃权

票数

161,300

647,427

188,927.00

703,827.00

221,327.00

145,527.00

143,927.00

138,627.00

比例（%）

0.0250

0.1003

0.0293

0.1090

0.0344

0.0226

0.0224

0.02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股东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长平、华诗影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6-22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237 证券简称：五芳斋 公告编号：2026-036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677号兴耀商务广场（五

芳斋总部大楼）1幢32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6
124,096,246

65.28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厉建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徐佳女士、独立董事吴勇敏先生、独立董事王

淼女士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于莹茜列席本次会议。

3、副总经理沈燕萍女士、合规总监张瑶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常务副总经理马冬达先生、总

审计师厉昊嘉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907,893
比例（%）

99.8482

反对

票数

179,353
比例（%）

0.1445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07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907,993
比例（%）

99.8483

反对

票数

179,253
比例（%）

0.1444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07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907,993
比例（%）

99.8483

反对

票数

179,253
比例（%）

0.1444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07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821,953
比例（%）

99.7789

反对

票数

172,453
比例（%）

0.1389

弃权

票数

101,840
比例（%）

0.0822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820,693
比例（%）

99.7779

反对

票数

171,853
比例（%）

0.1384

弃权

票数

103,700
比例（%）

0.0837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803,765
比例（%）

99.7643

反对

票数

186,881
比例（%）

0.1505

弃权

票数

105,600
比例（%）

0.0852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804,665
比例（%）

99.7650

反对

票数

185,981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105,600
比例（%）

0.085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807,365
比例（%）

99.7672

反对

票数

183,281
比例（%）

0.1476

弃权

票数

105,600
比例（%）

0.085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667,521
比例（%）

99.5482

反对

票数

452,121
比例（%）

0.3669

弃权

票数

104,600
比例（%）

0.08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6

8

9

议案名称

关 于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议案

关 于 2026 年 度
担 保 额 度 预 计
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6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2026 年 度 薪 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52,388

9,234,200

9,237,800

8,969,960

比例（%）

97.1207

96.9298

96.9676

94.1561

反对

票数

172,453

186,881

183,281

452,121

比例（%）

1.8102

1.9616

1.9238

4.7458

弃权

票数

101,840

105,600

105,600

104,600

比例（%）

1.0691

1.1086

1.1086

1.09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9：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律师、黄非儿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37 证券简称：五芳斋 公告编号：2026-037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9日以邮件方式告知了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五）会议由董事长主持，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列席。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徐珣女士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认为其具备履行

相关职责所需要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相关岗位的职责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的任职要求。

董事会同意聘任经公司总经理马建忠先生提名的徐珣女士（简历请参见附件）为公司人

力资源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珣女士，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

于和舰芯片制造（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毕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丽杰特性地材（苏州）

有限公司，2009年4月至2021年1月，历任莹特丽化妆品（苏州）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中国

区人力资源高级经理、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2021年1月至2025年5月任苏州泓天医疗投资

集团人力资源总监，2025年7月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助理，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徐珣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

适合任职的其他情形。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天弘中证软件服务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
提示性公告

天弘中证软件服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2026年05
月15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简称：软件ETF天弘，代码：159035。上市首
日以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0.983元为开盘参考价。

截至2026年05月14日，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为基
金资产净值的97.96%，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客户服务电话：400-986-8888；
网址：www.t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6-03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
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发行了2026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

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
称

代码

计息方式

起息日

发行价格

承销商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八
期超短期融资券

012681220
付息固定利率

2026年5月13日

100元/百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发行总额

兑付日

票面利率
（年化）

26沪电力SCP008
184日

21亿元/人民币

2026年11月13日

1.44%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0
除权（息）日

2026/5/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1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7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4,456,29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113,007.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0
除权（息）日

2026/5/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派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黄奕宏、黄奕奋、肖演加、深圳市深科达投资有限公司、张新明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4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

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

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14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7889996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28 证券简称：深科达 公告编号：2026-020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华夏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收盘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6 年 5 月 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旗下华夏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简称：纳斯达
克ETF华夏，交易代码：513300，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
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
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
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
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
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
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关于新增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189）、华夏中证沪深港
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562）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5月15
日起，本公司新增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华夏华润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改聘日期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及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华夏华润消费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华润消费 REIT（场
内简称：华夏华润消费REIT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中国
证监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
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 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行）》
等有关规定以及《华夏华润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华润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026年5月13日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10层1001-1至1001-26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维、肖厚发

基金主代码

180601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次变更系基于实际业务并综合考虑公司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不
动产基金审计业务相关资质，本次变更对不动产项目运营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无不利影
响。本次变更已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
定通报基金托管人。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智胜全景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并进行比例

配售的公告
华夏智胜全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华夏智胜全景混合，基金代码：027272，以

下简称“本基金”）自2026年5月14日起公开发售，首次募集总规模上限为人民币50亿元（即
确认的有效认购金额，不含募集期利息），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对上述规模限制进行控
制。截至2026年5月14日，本基金募集规模已超过本次募集总规模上限。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等规定，2026年5月14日为本基金最后认购日，自2026年5月15日起本基金不再接受投资
者的认购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对2026年5月14日的有效认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
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不含募集期间利息）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
资者。“末日确认比例”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查
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法律文件。如有疑问，可登录本公司网
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咨询、了解详情。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

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旗下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豆粕ETF华夏，基金代码：159985，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出现较大幅度溢价。2026年5月14日，本基
金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2.144元，收盘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为2.0252元。特此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如盲目投资，可
能遭受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2026 年 5月15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通过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及连续停牌等措施，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
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跟踪大连商品交易所豆粕期货价格指数，敬请投资者关注产品风险，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进行投资。
2、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实际申赎状态请以最新公

告为准。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
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
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B10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旗下博时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扩位简称：纳指 100ETF博时，交易所代

码：513390）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溢价，交易价格偏离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

幅度较大。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

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

准。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

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博时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